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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十五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台灣之星首推「上網傳輸量無限遞延

」方案，用戶未使用完的傳輸量可延續至下月使用，且兩年

合約期間都可用。傳輸量可遞延的方式在美國 Verizon、
AT&T、T-mobile、日本 Softbank、紐西蘭等國都有類似做法

，但多數僅能遞延一個月，台灣業者都無法保留未用完的流

量。爰此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鼓勵各家業者應跟進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之星的推出遞延資費，適用低上網用量用戶，遞延可讓非吃到飽的用戶在使用上沒有

心理負擔。 

二、過去消費者使用以量計價的行動上網服務，沒用完的流量無法保留，目前只有台灣之星電

信願意提供這項措施，要正面肯定，各家業者應跟進。 

（八十六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高鐵旅客流量不如預期，而交通運具

與其他商品不同，如果座位空著，就無法產生任何收益，故

與其閒置浪費掉，還不如低價售出，至少可賺取微薄利潤。

爰此，高鐵公司應該規劃多樣性的票種，以及更多離峰時段

優惠票，來吸引更多的乘客願意搭乘，創造最高的利潤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就如同航空公司販售即期票價依樣。一架飛機數百個經濟艙座位，在不同時段購買價格就

不同。 

（八十七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跨年連續假期長達 4 天，跨年疏運也

發生班次不足的問題，除了民眾訂不到票，也對高鐵站聯外

交通不便多所怨言。爰此，高鐵局須要求高鐵公司和各縣市

政府針對農曆春節假期起始以及收假日協調出全天候接駁公

車，並且視人潮狀況彈性增加班次，讓民眾放假的小確幸不

會淪為災難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
